附件1

2024-2025年度法律顾问委托服务
采购内容

1、 项目需求
（一）服务内容
1.解答法律咨询、依法提供建议、出具律师函；
2.协助制订、审查或者修改合同等法律文书；
3.应采购人要求，参与磋商、谈判，进行法律分析、论证；
4.受采购人委托，签署、送达或者接受法律文件；
5.应采购人要求，为采购方管理方面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风险预测及对策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意见；
6.为采购人进行普法讲座；
7.如另行委托代理各类诉讼、仲裁、参与调解和解、执行等案件，根据广西省律师行业收费标准的95%收取。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委派2名律师作为采购人常年法律顾问，供应商更换律师担任采购人常年法律顾问应取得采购人同意；
[bookmark: _GoBack]2.供应商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约定的法律事务工作，采购人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律师助理协助完成前述法律事务工作；
3.供应商律师应以其依据法律法规做出判断，尽最大努力维护采购人合法利益；
4.供应商律师应当在取得采购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后，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应采购人要求通报工作进程，对涉及采购人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5.供应商律师在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期间，不得为采购人员工个人提供任何不利于采购人的咨询意见；
6.供应商律师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或双方约定的期间内，在涉及采购人的对抗性案件或者交易活动中，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为与采购人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就本案件或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意见或代理；
7.供应商律师对其获知的采购人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8.供应商应按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档案管理办法，建立采购人业务档案。
9.供应商律师在制订、审查或者修改合同等法律文书时，需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填写采购人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特殊情况除外。
二、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本服务报价为总承包价，包含所有服务内容的费用、交通费、税费等，不得超过4万元预算价，超过4万元属于无效报价。另行委托代理的各类诉讼、仲裁、调解和解、执行等案件费用另计。
（二）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2024年9月6日-2025年9月5日
2.服务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三）其他要求
如成交供应商出现5次以上超期完成合同的制订、审查或修改等法律文书及出现泄密情况时，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退回合同款及赔偿采购人的各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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